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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跟教师比工资，有意思吗

打拐打“买家”
需要法律出重拳

□尔冬/文 李宏宇/图

【新闻背景】 5月7日，湖北
省洪湖市1000多名教师停课在
政府大楼前陈情，认为工资太
低。一名教师称，很多工作二三
十年的高级教师月薪仅2000多
元。市长夏锡璠低姿态向教师们
坦承，穷人难当家，自己每月卡上
的工资也只有2440元。（5月14
日《南方都市报》）

教师为何要停课？一方面是
因为工资太低，干了二三十年的
高级教师月薪就2000多元，学校
的教学设备也非常落后；另一方
面是因为感到不公平，教师工资
这么低，教育局却新建了共 12
层、占地约20亩的办公大楼。

市长晒出自己每月只有2440
元的工资，笔者相信这不会是假

的。问题是，晒工资、“比穷”，解
决得了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吗？

打个比方，我说菜太贵了我
买不起，管物价的就一脸苦相地
说他也买不起；我说看病太贵了
我看不起，管医改的就抱怨他也
看不起……这能解决实际问题
吗？再说，我怎么能相信你真的
就是“我辈中人”呢？

教师们不傻，当然知道官员
的低工资与教师的低工资是两码
事。不然，咱别晒工资，咱晒财产
咋样？那才能真正说明问题。

按照湖北省教育厅的要求，
2012年洪湖市的教育支出应该为
3.38 亿元。但由于地方财政困
难，在 2012 年年初的财政预算
中，洪湖市的教育支出只有不到
1.6亿元。这么大的缺口，是市长
晒工资能弥补的吗？

□本报特约评论员 舒圣祥

【新闻背景】 5月8日，海南万宁6
名小学女生被万宁市第二小学校长及
一名政府职员带走开房，引起舆论哗
然。目前，校长陈某鹏与房管局职工
冯某松因涉嫌猥亵未成年人，已被刑事
拘留。但万宁警方称，6名女生没有被
性侵，家长则反映，6个孩子的下体都受
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另有女生回忆称早
上醒来时下体有污物。监控录像显
示，当时女生状态不稳，疑被下迷药。
（见本报昨日B05版及新华网报道）

6名小学女生，年龄最小的11岁，
最大的14岁，两个男性成年人，他们在
一起开房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公众看来，这几乎是不言而喻
的，至少不会是“谈人生、谈理想”，可
在当地警方看来，一切似乎仍旧充满
未知，唯独性行为、性侵害先被排除。

6名女生一开始在一起，8日中午，
一名女生打电话给陈姓校长，该校长
给其1000元钱后离开；晚上9点，女生
又叫来陈姓校长一起唱歌喝酒，2名女
生自己联系当地一家政府单位冯姓职
员，随后一起开房……

在警方的描述里，这俨然不是6个
小学六年级的孩子，简直就是 6 个社
会上的风尘女子，不仅主动打电话给
两个衣冠禽兽，还莫名其妙地接受了
财物并与其一起唱歌喝酒，甚至一起
开房。

在整个过程中，女学生一直被描
绘成主动引诱者，最后开房似乎也不
存在陈某鹏与冯某松的主观动机。

别忘了，这可都是小学六年级的
孩子，即便她们的确沾染了不良社会
风气，甚至有变成“问题少女”的可能，
但这一切究竟又是谁的过错？

武断否认性侵害也好，不断强调
受害女生的责任也罢，当地警方显然
没有搞清楚最基本的事实：谁是未成
年人？谁是受害者？谁应该承担绝对
责任？

事实清晰的猥亵幼女案子，硬是
被当地警方往幼女猥亵的路子上去查
办，为犯罪嫌疑人卸责开脱的端倪显
露无遗。

如果该案不是第一时间被披露并
且受到舆论如此的关注，真让人担心
又会由此产生多少唐慧那样的“上访
妈妈”。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 13日，因拐卖
儿童，王某（女）和马某夫妻二人
被宜阳县人民法院分别判处有期
徒刑10年和8年。与这对夫妻
一同获刑的还有买下被拐儿童的
杨某。“买家”被判刑，在我市司法
审判史上还是第一次。（见本报昨
日A11版报道）

买孩子者被判刑，我市司法审
判史上的这个“第一次”叫人称快。

一个孩子被拐卖，毁掉的是
一个家庭的幸福。古代中国将拐
卖人口称为“略卖”，从汉代开始，
法典便将其定为大罪。近年来，
我国更是重拳打击此类犯罪。

拐卖儿童，起因固然是作恶
者利欲熏心，法律对“买家”量刑
偏软甚至不追究也是重要原因。

1997 年刑法在增设“收买被
拐卖儿童罪”时，立法者出于对当
时社会形势的考虑，做出“可以不
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这在当时
确实对解救被拐卖儿童起到了一
定的积极作用。但随后这一规定
渐渐异化为“买家”逃避刑责的

“依据”。
作为拐卖儿童犯罪链上最后

一环的“买家”，不惜用重金购买

被拐卖孩子这个特殊商品，诱使
人贩子铤而走险。一旦“事发”，

“买家”往往凭借法律的“护身符”
成功逃脱。在某种程度上，几乎
没有违法成本的“买家”已成为拐
卖者的“帮凶”。

法律的畸偏，令警方只能跟在
犯罪分子后面疲于破案，也令参
与打拐的民间志愿者备感无奈。

没有买卖，就没有罪恶；没有
购买，就没有拐卖。对拐卖儿童
犯罪的极度愤怒，令人们呼吁，只
有使用严刑峻法，才能对拐卖儿
童犯罪产生足够的震慑力，人贩
子才会收手，“买家”才会畏缩。

民间早有呼声，适时修改刑
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确立“收买即
违法”的原则；鉴于儿童缺乏自我
保护能力，在量刑上确立“收买儿
童犯罪的量刑应重于收买妇女犯
罪的量刑”的原则，可以明确规
定：收买被拐卖儿童的，处3年以
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些声音代表了社会对打击
拐卖儿童犯罪的强烈法律需求，
而我们眼下最应该做的是，传播
收买被拐卖儿童是犯罪行为、将
被追究刑事责任等法律知识，让
打拐更要打“买家”的法律准则深
入人心。

猥亵幼女怎被警方说成幼女猥亵


